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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三批）>的通知》（京市监函〔2023〕149号）要求，结合《首都标准化发展纲要2035》等文件编制。本标准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项目编号：20231342

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原标准实施情况

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T 1178-2015《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于2015年7月1日实施，逐渐成为北京地区地铁车辆段、停车场上盖土地综合利用项目噪声与振动环境影响评价及控制方案设计所必需的依据；已应用于北京地铁3/12号线东坝车辆段、6/10号线五路停车场、6号线东小营车辆段、7号线张家湾停车场、8号线平西府车辆段、16号线北安河车辆段/榆树庄停车场、19号线新宫车辆段、新机场线磁各庄车辆段等多个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土地综合利用项目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为其噪声与振动测量、影响预测与评价、控制方案制定以及项目建成后的评估等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与依据。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噪声问题，提出了更系统的管理框架和更严格的处罚措施，提出“新建、改建、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城市高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等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重点路段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符合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标准要求”；“第六十七条，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买卖合同”。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在“十四五”时期推动和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深化轨道交通减振降噪工程措施，细化铁路噪声污染防治要求。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明确执法职权，2024年6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政府指定部门》的通知。
2017年国务院修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21年生态环境部公布更新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名录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其中房地产开发、办公用房等仅在涉及环境敏感区时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

与此同时，北京市对地铁场站区域土地综合利用提出了新要求：《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2035年）》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里程约1625公里，轨道交通将持续织补、加密、优化，且要求加强轨道与用地融合建设，其中北京市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至2027年）规划线路里程231.3km，新建车辆段及停车场7座，至2035年将有更多的车辆基地投入规划建设，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综合利用建设项目数量持续增长；《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强调多层级轨道交通网络整合、枢纽衔接以及站城融合建设，布局71个轨道微中心，加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推进居住用地优先在轨道交通、大容量公共交通廊道节点周边布局，推动城市资源要素向站点集聚，多个车站上盖开发及交通枢纽综合利用项目相继出现，站场区域噪声与振动控制面临新需求。

结合上述法律法规及地铁场站土地综合利用发展要求，现行的《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11/T 1178-2015，以下简称《控制规范》）作为技术性规范，虽然在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中，发挥了基础性、通用性、专业性的支撑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站在保障地铁场站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一是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最新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时，建设单位应当在重点路段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买卖合同。《控制规范》发布实施以来，生态环境部修订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 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3-2021），完善了地铁噪声预测方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工程隔振设计标准》（GB 50463-2019）规范了城市轨道交通隔振设计、屏障隔振设计要求；发布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为保障建筑环境，提高居住环境水平和工程质量，提出了建筑声环境要求；发布了强制性规范《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2025），明确了住宅建筑声环境要求。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修订了《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11/T 838-2019），修改了地铁振动预测模型、增加了地铁振动的数值仿真预测方法；发布了《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DB11/T 1735-2020），针对地铁正线振动控制做出了细化规定；修订了《交通噪声污染缓解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 声屏障措施》（DB11/T 1034.2-2024），进一步规范声屏障设计、施工、验收等要求。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编制了《临近地铁建筑隔振垫层施工技术规程》（DB11/T 2336-2024）等，提出了临近地铁振动敏感建筑采用基础隔振措施的规范化施工技术方法。需结合上述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规范的新要求，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二是可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地铁场站区域敏感建筑物噪声与振动控制水平提供可靠的标准支撑

一方面，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减量提质”的宏观战略要求下，地铁场段区域综合开发向平面布局大型化、空间利用立体化、开发阶段联动化发展，相比早期上盖开发项目，现阶段的车辆段、停车场开发范围扩大到了原有开发未涉及的区域，也出现了敏感建筑物受多重振源影响，甚至是改造运营场段以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等新情况，对减振降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原标准存在噪声与振动控制流程不明确、测量方法不适用于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内低频次运行线路等情况。既有案例中，某地铁车辆段落地区住宅建筑出现过昼间16小时/夜间8小时等效声级达标，但因列车运行时段仅集中在早晚出入库1~2小时，运行时段等效噪声级高且声品质不佳而出现投诉的情况。因此，有必要按照地铁场站区域土地综合开发的流程，针对不同功能线路或设备噪声振动源，全面修订补充噪声和振动影响预测、评价、控制及检测的工作流程及技术要求。

除地铁车辆段、停车场上盖物业开发外，地铁站点（枢纽）综合开发减振降噪应用需求逐年上升：考虑到车站（枢纽）区域线路与列车运行状态与车辆段、停车场相似（如加减速运行、折返线轨道结构等），有必要将车站（枢纽）区域纳入到本标准中来，但其振动噪声影响特点与车辆段、停车场区域仍存在一定的差别，如①地铁站点多为地下结构，“轨道-车站-建筑”共用基础的综合开发结构形式不同于“轨道-立柱-平台-建筑”车辆段上盖开发结构形式，振动传导路径存在差异；②地铁站点列车运行平、高峰时间段不同于地铁车辆段/停车场，站点全天列车运行振动影响频次远远大于车辆段/停车场；③站点轨道线路结构形式及布设有别于车辆段/停车场，列车运行状态也不完全相同，其振动噪声源强特性存在差异。原标准噪声振动预测、测量方法等部分内容不完全适用于车站（枢纽）区域，需要结合车站（枢纽）振动噪声源强特性及开发建设特点有针对性开展研究，增补针对该区域的预测、评价及控制技术、方法等内容。

因此基于北京地铁及城市发展新变化、新要求，对标准进行修订势在必行。本标准修订实施后，将为北京地区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噪声与振动环境影响评估及控制提供指导及依据，有助于支撑我市骨干交通网建设，促进城市开发和土地利用围绕轨道聚集，实现轨道引领城市发展的目标。

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本标准规定了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噪声与振动控制的原则、方法和要求，适用于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车站、枢纽等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
目前北京地区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典型案例如：地铁郭公庄车辆段、东坝车辆段、五路停车场、东小营车辆段、张家湾停车场、平西府车辆段、北安河车辆段、榆树庄停车场、新宫车辆段、磁各庄车辆段等上盖开发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丽泽航站楼枢纽、地铁云岗站一体化项目等，分布于北京市各地铁线路的场段、站点或枢纽。

由于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特殊性，敏感建筑物与地铁场站用地高度重合，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涉及控制性规划、土地前期开发整理（场站建设或改造）、土地供应及敏感建筑物设计建设阶段。因此本标准主要适用对象为地铁场站土地开发整理单位和敏感建筑的开发建设单位，可依据本标准开展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地铁场站土地开发整理单位（一级开发单位）的责任在于：在土地整理阶段落实盖板覆盖、轨道减振降噪措施等，并把噪声和振动影响及措施落实情况充分告知敏感建筑的开发建设单位（二级开发单位），敏感建筑的开发建设单位经过充分评估后决定是否拿地，拿地后根据噪声和振动的影响情况开展方案设计，并对最终结果负责。
本标准的实施可有效地控制地铁场站区域由地铁列车运行引起的噪声、振动影响，大幅减少噪声振动投诉事件，提升地铁场站区域噪声与振动环境品质。

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有噪声、振动控制需求的其他建筑物可参照执行，采用钢轮钢轨体系的其他形式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场站可参照执行。

主要起草过程

（一）前期准备。2023年12月，根据地方标准工作要求，迅速成立标准编制组并确定负责人，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对标准修订工作进行部署。

（二）组织调研。2024年1月至9月，通过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实地调研、测试分析等方式，分别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京投（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重点围绕地铁场站区域土地综合利用开发流程、噪声与振动控制新技术、投诉风险等深入分析了当前地铁场站区域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地方标准修订起草工作奠定基础。

（三）标准研讨，形成标准草稿。2024年10月-2025年2月，市生态环境局多次组织标准编制组开展内部研讨，重点讨论了标准结构和主要修订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修订范围和基本框架。标准编制组结合研讨以及调研情况，对原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标准修订草稿。

（四）专家研讨和咨询。2025年3月14日，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标准编制组召开专家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标准编制情况汇报，对标准草稿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五）相关方征求意见。2025年5月至7月，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地铁建设、管理和运营单位、设计单位等36个单位征求意见。收到10家单位修改意见56条，1家单位无意见，25家单位未反馈意见。编制组采纳或部分采纳共计48条（合计占比85.7%），对未采纳的意见进行了解释说明，形成标准初稿。
（六）标准初审。2025年9月16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召开了标准初审会，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了审查，一致同意通过初审，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修订标准的原则

（1）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原则编写。

（2）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与同类型标准《工程隔振设计标准》（GB 50463-2019）、《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202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HJ 453-2018）、《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技术规范》（HJ 2055-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3-2021）、《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DB11/T 838-2019）、《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DB11/T 1735-2020）、《交通噪声污染缓解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 声屏障措施》（DB11/T 1034.2-2024）、《临近地铁建筑隔振垫层施工技术规程》（DB11/T 2336-2024）衔接，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无相悖的内容。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依据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噪声管理成功经验，并紧密结合北京市地铁场站区域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实践，以确保专业性、技术性和可实施性。

制定本标准的依据

依据的主要标准如下：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007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1部分：规范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GB/T 23716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463    工程隔振设计标准

GB/T 51306  工程振动术语和符号标准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38    住宅项目规范

HJ/T 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HJ 45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

HJ 2055       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技术规范

JGJ/T 170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DB11/T 838    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1034.2 交通噪声污染缓解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 声屏障措施

DB11/T 1735   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2336   临近地铁建筑隔振垫层施工技术规程技 术规范

相比原标准的变化
（1）删除原标准中GB 12348、GB 50118；

（2）新增14部标准，其中：
GB/T 3785.1、GB/T 15173引用于室内噪声测量方法（附录A）；

GB 50157引用于地铁术语（3.1）；GB 50463引用于振动传播途径控制措施（7.3.3）；
GB/T 51036 引用于隔振屏障术语（3.8）；

GB 55016引用于室内噪声限值（5.1）；
GB 55038引用于建筑物噪声防护措施（7.2.3）；
HJ 2055引用于施工与检测要求（8.2）；

HJ/T 90引用于噪声传播途径控制措施（7.2.2）；

DB11/T 838引用于振动预测（6.3.3、6.3.8）；

DB11/T 1034.2引用于噪声传播途径控制措施（7.2.2）；

DB11/T 1735引用于建筑物振动控制（7.3.3）和振动测量方法（B.4.1）；

DB11/T 2336引用于施工与检测（7.3.4）。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外与地铁噪声、振动控制相关的标准规范如表1所示。

表1 与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的标准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1
	ISO 2631-2:2003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 shock-Evaluation of human exposure to whole-body vibration-Part 2:Vibration in buildings(1Hz to 80 Hz)
	提供了建筑物内振动对人舒适性和烦恼影响的评价方法

	2
	ISO 14837
	Mechanical vibration-Ground-borne noise and vibration arising from rail systems
	提供了有关铁路系统运行产生的地面振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物地面噪声的一般指导,列出了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参数，并为适合各种情况的预测方法提供了指导

	3
	BS 6472-1:2008
	Guide to evaluation of human exposure to vibration in buildings Part 1: Vibration sources other than blasting
	规定了建筑物对人活动有影响的0.5Hz~80Hz振动剂量的测量、数据处理等的技术要求方法

	4
	FTA 2018
	Transit noise and vibration impact assessment manual
	规定了交通线路两侧噪声与振动测量、分析、预测和评价的技术要求

	5
	GB 10070-88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规定了城市区域环境振动的标准值及监测方法

	6
	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
	明确了交通干线两侧噪声限值，提出了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的要求

	7
	GB 50118-2010
	民用建设隔声设计规范
	规定了建筑室内噪声的测量方法。

	8
	GB/T 50355-2018
	住宅建筑室内振动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规定了住宅建筑室内振动及其结构噪声限值与测量方法

	9
	GB 55016-202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规定了建筑物外部噪声源、振动源传播至室内时的噪声限值要求以及Z振级限值

	10
	GB 55038-2025
	住宅项目通用规范
	规定了住宅建筑外窗的隔声量要求。

	11
	HJ 2.4-20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评价量及预测模型

	12
	HJ 453-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振动评价范围、评价量及源强确定方法，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振动环境影响预测模型

	13
	HJ 793-2016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结构噪声监测方法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结构噪声监测的测量方法、数据处理等技术要求

	14
	HJ 2055-2018
	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技术规范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的技术要求

	15
	JGJ/T 170-2009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建筑物振动与室内二次辐射噪声的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16
	DB11/T 838-2019
	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提出了地铁地上线噪声控制、地下线振动控制的原则方法，适用于北京地区的地铁环境振动预测模型及参考源强

	17
	DB11/T1735-2020
	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
	规定了北京地区地下线和地面线线路中心线两侧50m、高架线线路中心线两侧10m范围内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的原则、方法和要求

	18
	DB11/T2336-2024
	临近地铁建筑隔振垫层施工技术规程
	规定了北京地区临近地铁新建建筑基础隔振垫层的施工及验收技术方法

	19
	DG/TJ08-2263-2018
	城市轨道交通上盖建筑设计标准
	针对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车辆基地上部进城市综合开发建筑而引起的城市轨道交通设计变化要求，适用于上海地区


可见，现有国内外标准对环境振动或建筑物内振动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0070、GB/T 50355、JGJ/T 170等）、室外噪声及其测量方法（GB 3096）、室内噪声（GB 55016）及对应的测量方法（GB 50118）做出了规定，给出了轨道交通引起的振动预测方法模型（FTA2018、HJ 453、DB11/T 838等）、噪声预测模型（HJ 2.4），明确了地铁地上线噪声与正线振动控制的原则方法（DB11/T 838、DB11/T 1735），针对临近地铁新建建筑基础隔振给出了施工、验收技术要求（DB11/T 2336），对于轨道交通一般线路引起的噪声与振动影响提出了基本的要求。
但建设于地铁车辆段、停车场上盖及周边落地区的敏感建筑物与地铁线路的位置关系更为特殊，建筑直接坐落于线路正上方，甚至与线路共构连接，且车辆段、停车场内线路功能与列车运行状态与正线显著不同，噪声与振动影响测量、预测及适用的控制措施均不同于地铁正线。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地铁车辆段、停车场上盖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的标准规范，本标准在综合比较现行国内外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标准限值的基础上提出限值要求，针对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车站、枢纽的运营及结构特点提出对应的噪声与振动测量、预测和控制要求，因此本标准为填补国内外空白。

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范围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噪声与振动测量、预测和控制的原则、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时，列车运行产生的噪声与振动的控制。

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有噪声、振动控制需求的其他建筑物可参照执行。采用钢轮钢轨体系的其他形式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可参照执行。
相比原标准，本次修订在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框架内，强化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技术指导的操作性，弱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程序要求：在适用范围中重点做了以下修改：①以“噪声与振动的控制”替代原标准中“噪声与振动的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保护工作”；②删除了原标准“项目开发、规划、设计和管理等工作可参考执行”；③以“有噪声、振动控制需求的其他建筑物”替代原标准中“对噪声与振动有较高要求的非敏感建筑物”，增加采用钢轮钢轨体系的其他形式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可参照执行。

条款内容说明

（1）术语与定义（第3章）
①删除了原标准中“车辆段（3.2）”、“停车场（3.3）”、“土地一级开发（3.6）”三项定义；

②以“地铁场站区域（3.2）”替代原标准“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3.4）”，地铁场站区域定义为：经相关政府部门确定的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及枢纽等规划边界（占地）范围。
③增加了“最大Z振级（3.5）”，增加了“建筑物振动控制（3.9）”定义，来源于《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DB11/T 1735-2020）中定义3.6并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列车通过时段内等效连续A声级（3.4）”定义，来源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定义3.12并进行了修改，补充了列车通过时段噪声事件持续时间的判定方法，即对时间历程数据进行事件截取，以各次列车通行过程所对应的事件最大声压级LAmax为基础，取LAmax-10dB为判定条件。若监测所得最大声压级LAmax相比背景噪声高出量小于10dB，无法截取时间历程数据，则不认为是列车事件，不进行对标分析。

④调整了“地铁（3.1）”、“敏感建筑物（3.3）”、“结构噪声（3.5）”、“声屏障（3.6）”和“隔振屏障（3.7）”5项定义。其中，“地铁（3.1）”修改为在城市中修建的快速、大（高）运量、采用钢轮钢轨制式的轨道交通客运服务系统。列车在拥有独立路权的全封闭线路上运行，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形式之一，来源于《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中的2.0.1并进行了修改；“敏感建筑物（3.3）”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附则中噪声敏感建筑物定义修改；“结构噪声（3.6）” 又称“二次辐射噪声”，参考DB11/T 1735-2020中定义3.4；“隔振屏障（3.8）”参考《工程振动术语和符号标准》（GB/T 51306-2018）中定义8.4.30并进行了修改；“声屏障（3.7）”参考《城市轨道交通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技术规范》（HJ 2055-2018）中定义3.10并进行了修改。

（2）第4章提出了噪声与振动控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包括一般规定和工作流程：

①4.1.2条中修改原标准“落实相应的减振降噪措施”，具体化为“开展噪声与振动测量、预测评价与控制工作”；将原标准5.2.2条“在建设过程中实施全过程环境监理”前置于4.1.2条并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在建设过程中对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实施监督管理”，意在通过加强监管保障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的效果；
②原标准中4.3条“车辆段、停车场作业区域应采用全覆盖方式降低噪声影响”修改后合并至7.1.2条；

③由于原标准第5章阶段控制要求中“土地一级开发阶段”、“敏感建筑物建设阶段”等用语及要求与目前土地利用阶段不符，删除了原标准第5章阶段控制要求，原第5章5.1.3和5.2.3内容简化修改后形成4.1.4条，对应工作流程提出土地供应、工程竣工关键节点的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地铁场站区域土地供应时，应对建设用地噪声与振动进行全面评价；敏感项目竣工交付使用前，其配套建设的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行，并应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敏感建筑物噪声、振动及结构噪声验收检测。”
④4.2条完善了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流程，明确了地铁场站区域土地开发过程中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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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流程
（3）第5章规定了噪声、振动、结构噪声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①为与现行标准规范相匹配，5.1条中增加“列车通过时段等效A声级LAeq,Tp应满足HJ 453的要求”，HJ 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中条文9.2.3规定：“设计速度小于(含)100kmh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单列车通过时段内等效连续 A 声级不宜高于 80 dB(A)”，此条与HJ 2.4-202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中条文9.1.3：“结合工程特点和环境特点，在交通流量较大的情况下，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等项目，还需考虑单列车通过（LAeq,Tp）、单架航空器通过（LAmax）时噪声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进一步强化控制要求和防治措施” 的要求相吻合。列车通过时段噪声事件持续时间的判定方法见定义3.4：对时间历程数据进行事件截取，以各次列车通行过程所对应的事件最大声压级LAmax为基础，取LAmax-10dB为判定条件。若监测所得最大声压级LAmax相比背景噪声高出量小于10dB，无法截取时间历程数据，则不认为是列车事件，不进行对标分析。
修改“敏感建筑物室内声环境符合GB50118的相应限值要求”为敏感建筑物室内噪声应满足GB 55016-2021《建筑环境通用规范》的相应限值要求，增加了室内噪声的测量方法；

②删除了原标准中的6.4条设备结构噪声适用标准，删除原因为大量测试经验表明，地铁场站区域以地铁线路运行为主要噪声振动源，固定设备运转引发建筑室内结构噪声的情况不作为地铁场站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的特殊要求单独规定，必要时按照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进行评价。
（4）第6章规定了噪声与振动预测评价内容、范围及方法。

①6.1条规定了噪声与振动预测内容，对应原标准7.1条。将原标准7.1a）“车辆段、停车场内全部噪声源和振动源”修改为“列车运行产生的噪声和振动”，结合地铁车站、枢纽区域线路特点，删除了“包括：试车线、库内线、出入库线、出入段线等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内部线路及其他线路车辆运行，车辆清洗、检修、维修、保养等作业以及其他固定设备、设施运转等”；

将原标准7.1b) “全部敏感建筑物”修改为“HJ 453规定的声环境评价范围内的敏感建筑物”和“HJ 453规定的振动和结构噪声评价范围内的敏感建筑物”，删除了“建设项目现状及运营期”；针对振动和结构噪声预测内容，结合建筑室内振动分布规律的复杂性，新增了c)“宜给出受振动影响较严重的敏感建筑物典型楼层典型房间振动及结构噪声预测结果”。一般来说，典型敏感建筑物为建设项目多个建筑中受振动影响相对严重的建筑物，在结构型式相似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线路与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因素，选择距离线路最近或较近的建筑物；典型楼层至少应包括低、中、高楼层，典型房间应为对振动敏感的房间，对住宅建筑优先考虑起居室、卧室和书房，同时应结合源强频谱特性、结构及楼板的振动响应特性综合考虑。
②6.2条噪声预测要求
由于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列车运行具有显著的不均匀性，列车出入段集中于早晚时段且声品质差，以昼、夜间等效声级预测评价时大幅降低了列车通过时段声压级水平，大量测试数据表明，单车通过时段等效连续A声级相比小时等效A声级高10dB(A)以上。因此为更准确的反映地铁场段区域噪声影响程度和危害，本次修订新增了6.2.1条噪声预测评价量要求，即噪声预测评价量为运营高峰小时等效连续A声级，应选取近、中、远期三阶段中运营车次数最大的高峰小时时段，并应同时预测单列车通过时段内等效连续 A 声级（LAeq,Tp）贡献量；

新增了6.2.3“预测敏感建筑物室外噪声时，场站区域周边既有或规划的道路交通、机场、铁路及编组站等引起的噪声应作为背景噪声”;
结合固定设备噪声预测的技术及应用现状，删除了原标准7.2.3中固定设备噪声“应给出各敏感建筑物昼间、夜间噪声等值线图”，修改后条款号改为6.2.4；

新增了“6.2.5线路覆盖的盖板有侧面或顶部开口时，可以以开口位置测得的噪声作为源强进行敏感建筑物室外噪声预测，但应对预测模型进行验证。”

结合实践工作中运营单位能够提供的地铁场站运营初期、近期和远期输入条件，删除了原标准7.2.4中“宜给出各敏感建筑物在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运营初期、近期和远期的噪声贡献量、变化量及超标量，对声环境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行评价”。

③6.3振动预测要求的标题修改为“振动与结构噪声预测”，新增了6.3.1条振动和结构噪声的预测评价量，振动预测量为列车通过时段的最大Z振级VLZmax，与GB 10070-88《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HJ 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等标准规范的要求保持一致；结构噪声预测量为列车通过时段内等效连续A声级LAeq，与JGJ/T 170-2008《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标准》、HJ 453-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城市轨道交通》等标准规范的要求保持一致。

条文6.3.3（原标准7.3.1和7.3.2条）已运营的地铁场站区域敏感建筑物环境振动预测时，将“敏感建筑物振动现状”修改为“敏感建筑物拟建场地振动现状”；未运营场站环境振动预测增补“DB11/T 838附录B”修订方法。
条文6.3.4（原标准7.3.3条）增加“根据不同的输入条件及目标需求”选取预测方法，并增加“也可综合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预测评价。
新增6.3.5条，明确了当敏感建筑物可能受多条线路共同振动影响时的预测要求。车辆段、停车场以及枢纽区域地铁或其他制式轨道交通线路密集，实践工作中经常有敏感建筑物受多条线路运行产生的运行影响，本条从振动控制角度出发，提出应分别对各线路振源的环境振动和结构噪声影响进行预测评价，并应结合实际运营条件考虑都线路或多振源综合影响；地铁场站区域多振源影响的主要情况为多条线路叠加影响，多振源综合影响应根据地铁场站线路的实际运行工况，按照线路会车时振动叠加进行影响分析。简单分析时，振动影响相似的两条线路振动影响理论上可简化考虑为振动叠加后增大3dB，亦可依据HJ 453附录D行车密度修正项，根据行车密度考虑会车振动叠加的影响。
修改6.3.6条（原标准7.3.4条）的类比条件，其中源强类比条件增加“线路功能、轨道减振措施”，且类比条件应按照HJ 453提出的类比要求执行；建筑物环境振动类比条件修改为“建筑物室内环境振动影响类比条件”，增加了“轨道和建筑结构是否共构及共构型式”，并参考DB11/T 1735《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条文6.2.1补充了“房间尺寸、二次结构构件类型”，其中二次结构构件主要指非承重隔墙；结构噪声类比条件增加了“门窗材质、室内装饰条件”，但删除了“户型布局、措施布置”；

新增6.3.7条，增加了预测对象和类比对象存在差异时振动预测的修正要求和条件：类比对象与预测对象在源强条件、线路与建筑物距离等个别因素存在差异的，可通过相关测试或经验公式对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修正后获得最终预测结果，但应注意修正条件的相似性。

新增6.3.8条，针对地铁车站、枢纽区域等较常出现的敏感建筑物和轨道线路共构的情况，前述经验公式中的距离衰减不适用，数值仿真法能够体现复杂共构结构的影响，得出较准确的建筑结构室内的振动预测结果，因此针对共构条件下提出了预测方法要求：宜采用数值仿真方法进行振动预测，可参照DB11/T 838推荐的方法执行，不宜单独采用经验公式法进行振动预测。

新增6.3.9条，提出当具备建筑结构设计资料时，宜采用数值仿真方法预测室内振动，以给出典型楼层典型房间振动及结构噪声预测结果。
（5）第7章规定了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

①7.1条基本要求：

新增7.1.1条，提出敏感建筑物在规划和设计阶段的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结合原标准8.3.1.1条，明确敏感建筑物的结构宜与轨道结构分离，避免共用基础。敏感建筑物应尽量远离地铁场站中的振动源。敏感建筑物与地铁振动源之间应设置防护距离，规划布局应优先保证敏感建筑物与地铁场站振动源之间的合理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应根据振动预测评估确定，当受用地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时，应采取有效的振动隔离措施，确保振动影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7.1.2条由原标准4.3条和8.2.1.1条修改而来，要求对全部场站线路实施盖板覆盖，盖板覆盖区域开口处应通过声屏障、消声器、消声百叶等传播途径控制措施进行处理，新增“盖板覆盖区域内部宜进行吸声处理降低混响”的要求。

7.1.3条为原标准的8.1.3条修改后得到，增加了“优先采用源头控制”的要求。

7.1.4条为原标准的8.1.4条修改后得到，增加了“敏感建筑物目标降噪量和减振量”的要求，敏感建筑物目标降噪量和减振量应在预测超标量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对项目品质的要求综合考虑1-3dB裕量。

新增了7.1.5条，提出应对噪声与振动控制方案中的各项措施开展专项设计或深化设计工作，增加了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要求。
②7.2噪声控制

7.2.1噪声源控制，7.2.1.1条由原标准8.1.1、8.4.2合并修改得到。修改了“减振接头夹板”、“阻尼吸振技术”等，其中减振接头夹板包含在无缝线路要求中；阻尼吸振技术包含在抑制啸叫的降噪措施中，如阻尼钢轨等。补充“小曲线半径线路宜采取抑制啸叫的降噪措施”要求。使用无缝线路时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7.2.1.2条由原标准8.4.1、8.4.3合并修改得到。
7.2.1.3条由原标准8.1.2修改得到，“减振降噪处理”修改为“使用低噪声设备”，结合地铁车站、枢纽区域设备特点，删除了“大型铣磨设备及风机、电机、空压机、水泵等设备”，修改为“风机等固定设备”。

7.2.2.1条在原标准8.2.2.1的基础上补充了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要求。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应满足HJ/T 90 -2004《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DB 11/T 1034.2-2024《交通噪声污染缓解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 声屏障措施》的相关要求。

7.2.2.2条由原标准8.2.2.2修改而来，“声屏障屏体可采用吸声处理以提高降噪效果”中的“可采用”修改为“宜适当采用”。

删除了原标准的8.2.2.3条：条件允许时宜采用绿化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降噪措施时，应综合考虑路边土地利用现状、景观要求、水土保持规划等要求，宜选择枝繁叶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草应合理搭配密植。删除原因为绿化降噪措施在实际工程实践中较少采用且效果不佳。

新增7.2.2.3条，参考DB 11/T 1034.2《交通噪声污染缓解工程技术规范 第2部分：声屏障措施》6.3.1条提出声屏障景观设计要求。
将原标准8.2.3.1条改为7.2.3.1条，将“宜考虑通风换气需求”修改为“应根据使用功能考虑室内通风换气需求”；补充住宅建筑隔声窗隔声性能应满足GB 55038-2025《住宅项目规范》的相关要求（6.1.3条）：临街住宅建筑朝交通干线侧卧室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35dB；其他外门窗的计权隔声量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Rw+Ctr）不应小于30dB。

③7.3振动控制

删除了原标准中的8.3.1条一般要求，对应的条款要求合并至7.1.1条中。 

新增7.3.1轨道减振措施；包括7.3.1.1条设计要求及7.3.1.2条长度要求。其中轨道减振措施设计应满足GB 50463-2019《工程隔振设计标准》的相关要求；轨道减振措施实施长度应大于受保护的敏感建筑物沿线路方向的分布长度，其两端延伸长度应满足DB11/T 838的要求，并确保无措施线路振动对敏感建筑物的距离衰减量与振动控制措施的减振效果相匹配。在车辆段、停车场等低运行车速条件下，可适当减少延伸长度，但按照DB11/T 838提出的中级、高级减振措施的延伸长度应分别不少于30 m和40 m，按照北京地区中软土考虑，地面线30m、40m振动衰减量分别与中级、高级减振措施的减振效果相匹配（按HJ 453导则地面线振动衰减计算为8.2dB、10.6dB），并结合敏感建筑物型式和布局、车辆条件、线路形式、轨道结构、埋深、地质条件、运行条件等因素进一步延长。
7.3.2.1条（原标准8.3.2.1条）新增了隔振屏障的适用条件，选用因素中参考DB11/T 1735《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7.3.1条补充有效性、安全性、工程可实施性、经济性、维修保养便利性及环境友好要求，其中安全性是指隔声屏障安全间距、防火间距、耐火极限、结构安全等方面；7.3.2.2条（原标准8.3.2.2条）参考DB11/T 1735中7.3.3条区分了隔振屏障的设计参数和设计条件：隔振屏障的类型、尺寸、所用材料及空间布置应根据目标减振量、振源特性、岩土体密度和波速、线路和敏感建筑物位置、既有和规划的市政管网布置等综合因素进行设计。7.3.2.3条补充隔振沟（墙）、隔振排孔（桩）、波阻板的隔振设计要求。
7.3.3条由原标准8.3.3建筑物防护修改为建筑物振动控制。近年来，建筑物振动控制技术逐渐完善，北京地区已有多个敏感建筑物项目采用建筑基础隔振、层间隔振等技术减轻地铁线路运行产生的振动影响，本次修订根据建筑物振动控制技术的应用现状提出控制技术要求：7.3.3.1条在原标准8.3.3.1条的基础上，参考DB11/T 1735-2020《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中7.4.2条进一步补充了建筑物振动控制工程措施的类型、设计要求：建筑物振动控制工程措施包括建筑基础隔振、层间隔振和房中房等，其方案制定应综合考虑目标减振量、建筑基础的振动激励特性和建筑结构动力特性。7.3.3.2条在原标准8.3.3.2条基础上细化了建筑物振动控制措施的设计方法要求：建筑物基础隔振、层间隔振应满足DB11/T 1735-2020《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的相关要求，具体应参考7.4.3条、7.4.4条、7.4.5条、7.4.6条和7.4.7条。

④删除了原标准中8.4条运行及维护措施，相关要求合并至7.2.1噪声源控制措施中。

（6）第8章规定了施工与检测要求，意在通过加强施工与验证检测要求，避免因施工因素导致的减振降噪措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
①新增8.1条，提出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施工要求；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开展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施工。

②新增8.2条，声屏障、隔声窗、轨道减振措施的施工应按照HJ 2055等规范的要求执行，建筑基础隔振垫层的施工及验收应满足DB11/T 2336的相关要求。

③新增8.3条，对应于4.1.4条“项目竣工后开展噪声、振动验收检测”的要求，明确在地铁场站开通运营后测量方法与限值的要求。
（7）新增规范性附录A，补充了地铁场站内部线路运行引起的敏感建筑物室内噪声测量方法，测量条件中规定：测量室内噪声时，房间应关闭门窗、无人，且应避免建筑物内其他噪声源的影响，其他噪声源既包含房间内的噪声源，如电视机、排气扇以及镇流器较响的日光灯、运转时出声的时钟等，也包含建筑内部设备传播至房间的噪声和结构噪声影响，如水泵、电梯等。

（8）规范性附录B地铁场站内部线路运行引起的敏感建筑物振动测量方法：
①B.3条，测点位置及传感器的安装：修改原标准中“拾振器”为“传感器”；
②新增B.4.1条，增加地铁车站、枢纽区域振动测量要求：地铁车站、枢纽区域敏感建筑物振动测量时应满足DB11/T 1735附录A的要求；
③B.4.2条，日运营全时段测量时间由原标准的不少于3天修改为全日昼夜间所有运行列车；

④新增B.4.3条，补充了当日运营全时段不具备测量条件可协调调车测量方法，提出调车测量时列车车辆的选择要求、运行线路、车速和次数要求等。

⑤新增B.5.2条，提出地铁车站、枢纽区域振动评价量计算方法：地铁车站、枢纽区域振动评价量为昼、夜间规定测量时段内分别测得的多次振动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⑥B.5.3条增加调车测量时振动评价量的计算方法。
（9）规范性附录C地铁场站内部线路运行引起的敏感建筑物结构噪声测量方法：
①新增C.1.1条，结构噪声测量宜与振动同时开展，以有效识别过车时段结构噪声信号；

②C.2节对应振动评价量计算方法，调整增补了结构噪声评价量计算方法。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情况。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是规范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车站或枢纽一体化建设项目或其范围内敏感建筑物项目的建设主体开展噪声与振动控制工作的技术性指导性文件，因此，建议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实施标准的措施

本标准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管理，贯彻执行标准的措施为：

（1）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召开标准宣贯会，对涉及单位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2）政策措施：推动将该标准吸收纳入正在修订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对属于适用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提出要求。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